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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監理人的公益代表性 
──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簡抗字第150號民事裁定 

陳重陽 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案例事實 

甲夫乙妻多年無子，丙女與甲夫外

遇懷孕，甲同意負擔產後照顧費用，雙

方約定出生後由甲擔任親權人，待該子

女丁出生後丙卻反悔，甲遂向法院聲請

酌 定 未 成 年 子 女 權 利 義 務 之 行 使 負 擔

（ 設 例 丁 為 2歲 ） ， 程 序 進 行 中 ， 甲 聲

請選任程序監理人，法院以二度囑託社

會福利機構，對於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

行訪視，並就訪視所得充分評估兩造各

方面親權條件為由，認無選任程序監理

人之必要，而為駁回之裁定，甲不服提

出抗告，遭合意裁定駁回，最終向最高

法院提起再抗告1。  

裁定理由 
2
 

本 件 再 抗 告 人 對 於 原 裁 定 再 為 抗

告 ， 雖 以 該 裁 定 適 用 法 規 顯 有 錯 誤 為

由，唯核其再抗告狀所載內容，係就原

法院取捨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

職權行使，所論斷：再抗告人於訴請確

認其與相對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甲○○

（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親子關係

存在事件中，與相對人成立調解，相對

人同意由再抗告人認領甲○○。系爭協

議書係兩造於甲○○出生前書立，約定

由再抗告人擔任親權人部分，以金錢作

為出生代價，未考量子女之身心狀況及

其人格發展之需要，不利於甲○○，無

由採取。審酌兩造之陳述，社會福利機

構之訪視調查報告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兩造均適合擔任甲○○之親權人，惟兩

造仍互相攻訐，關係難謂和睦，再抗告

人另有婚姻關係，難以期待兩造能成為

合作父母。相對人為甲○○出生迄今之

主要照顧者，無不適任親權人之情事，

認甲○○之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由相

對人任之，符合子女之最佳利益，並酌

定再抗告人與甲○○會面交往之期間、

應 給 付 甲 ○ ○ 扶 養 費 等 情 ， 指 摘 為 不

當，而非表明原裁定有如何合於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之具體情事，難認已合法表

明再抗告理由。依上說明，其再抗告自

DOI：10.53106/207798362024090147002 

關鍵詞：程序監理人、子女最佳利益、程序主體、裁量濫用 
1 下級審裁定內容不公開，相關事實為模擬情境。 
2 摘錄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簡抗字第150號（下稱「本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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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合法。末查，就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未成年子女雖

非當事人，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

益，於必要時，亦得依父母、未成年子

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

選 任 程 序 監 理 人 。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9條

固有明文。惟是否有依聲請或職權選任

程序監理人之必要，法院得予裁量。原

法院審酌二度囑託社會福利機構，對於

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就訪視

所得充分評估兩造各方面親權條件，因

認無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而未依再

抗告人聲請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

人 ， 要 屬 裁 量 權 之 行 使 ， 於 法 並 無 不

合。再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適用民法

第1055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09條法規

顯有錯誤云云，不無誤會。又再抗告人

於本院始提出LINE對話紀錄、聯絡紀錄

簿，核屬新證據，本院依法不予審酌。

再抗告人就原裁定酌定其與甲○○會面

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及應給付扶養費、

代 墊 扶 養 費 部 分 ， 並 未 表 明 再 抗 告 理

由。均附此說明。  

案例爭點 

壹、程序監理人於我國家事事件法

之地位如何？  

貳、事實審的裁量權行使是否完全

不受審查？  
 

案例評析 
 

壹、程序監理人應有的地位 

有別於早期家事事件的處理，在家

事事件法公布施行後，除原本既有的社

工訪視體系，另外也創立了程序監理人

與家事調查官等程序主體。然而，這三

者角色與地位在實務適用上，時常出現

混淆不清狀況，特別是程序監理人與其

他二者的功能關係產生了爭議，有加以

釐清之必要3。  

一、與家事調查官角色不同 

程序監理人的角色設定為在統合處

理 家 事 事 件 之 程 序 中 ， 為 促 進 程 序 經

濟、平衡保護關係人之實體利益及程序利

益，參酌德國非訟事件法與新家事及非訟

事件法中程序監理人（ Verfahrenspfleger

及 Verfahrensbeistand） 及 美 國 馬 里 蘭 州

家事法之子女代表人等制度，設計符合

我國家事事件特性，係為當事人或關係

人進行程序，保護其利益，並作為當事

人或關係人與法院間溝通之橋樑，協助

法院妥適、迅速處理家事事件4。德國家

事事件法第158條第4項規定，程序監理

 

3 實務上，亦常出現程序監理人與家事調解員角色混淆情況，參閱：黃翠紋、路永驎，程序監

理人制度運作現況與改進作為之研究，警學叢刊，45卷6期，2015年5月，43-44頁。 
4 家事事件法第15條立法理由。英國也有類似機制The Children and Family Court Advisory and

Support Service (CAFCASS)，負責照護參與家事訴訟的兒童的利益。它獨立於法院和社會服

務機構，被法院任命為兒童監理人（配合我國制度說明，將Children’s Guardian做此翻譯），

代表兒童的權利和利益，並向法院提供有關兒童最大利益的獨立建議。可以為兒童指定一名

專門從事兒童和家庭事務的律師；與孩子的社工和獨立審查官員聯絡，瞭解其家族史、他們

為何申請此命令以及為何現在申請；審查地方當局向法院提交的申請和文件，包括他們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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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確定子女利益並使其明確化，並於

程序進行中向法院提出，而且選任程序

監理人原則上係屬必要5。換言之，程序

監理人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的代言人，

必須透過訪視，進而瞭解未成年子女的

意見、想法與其生活背景，通常須花費

時間與未成年子女建立信任關係，進行

數 次 訪 談 家 庭 成 員 或 其 他 同 住 照 顧

者 ， 必 要 時 ， 亦 得 至 其 就 讀 環 境 查 訪

未 成 年 子女的校園人際生活，因此，通

常訪視報告不會只有一次或單方，程序

監理人所完成的訪視報告須以未成年子

女的角度為出發點，並基於未成年子女

之 利 益 提 出 現 況 觀 察 及 後 續 建 議 ， 不

受 審級限制，執行職務至系爭個案終結

確定6。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必須為受監

理人之利益，聲請閱覽卷宗、聲請調查

證 據 、 訊 問 證 人 及 陪 同 受 監 理 人 到 庭

陳 述 意 見 等 7， 其 公 益 代 表 人 角 色 清 晰

可見。  

家事紛爭既常因家庭成員或親屬間

感情之糾葛引發，故發掘、瞭解家事紛

爭 背 後 隱 藏 之 真 正 問 題 ， 方 能 通 權 達

變、圓融解決。法院為處理特定事項，

即有必要借助家事調查官調查事實8。因

此，家事調查官，即是承審判長或法官

之命並受其指揮，就家事事件之特定事

項為調查、蒐集資料、履行勸告，並提

出調查報告、出庭陳述意見，或協調連

繫社會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關或其他

必要之協調措施。審判長或法官得指定

特定事項之範圍，定期命家事調查官為

調查，於調查前並應使當事人或關係人

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並視事件處理

之進度，分別指明應調查之特定事項。

於必要時，得命家事調查官於管轄區域

外為調查9。另外，家事調查官原則上應

於 接 獲 命 令 後 2個 月 內 完 成 ， 但 經 審 判

長 或 法 官 允 許 者 ， 至 多 延 長 1個 月 ， 並

以 一 次 為 限 10， 在 編 制 上 屬 於 法 院 正 式

公務員，與程序監理人依照個案由法院

選 派 不 同 。 這 二 者 功 能 與 角 色 完 全 不

同，在家事事件法制定後，最高法院清

楚 劃 分 界 線 而 認 為 「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9

條規定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於必要時得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

人，旨在確保子女最佳利益之詮釋能融

入子女觀點。而程序監理人係為受監理

人之利益為一切程序行為之人，乃獨立

於受監理人以外之程序參與者，並作為

 估和針對兒童提出的計劃；就法院做出最終決定之前需要發生的事情向法院提供建議；與孩

子及其父母見面並互動；徵求瞭解孩子和／或瞭解父母的其他家庭成員和專業人士的意見；

有時會推薦其餘專家為法庭提供建議，例如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或兒科醫生；為法庭撰寫

專業報告，就何謂子女的最佳利益提出獨立意見，報告包含孩子的意願和感受，參閱

CAFFCAS網站：https://www.cafcass.gov.uk/（最後瀏覽日：2024年7月22日）。   
5 劉明生，親子非訟事件程序之研究──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保護為核心，月旦法學雜

誌，327期，2022年3月，53-54頁。 
6 家事事件法第16條第3項。 
7 家事事件程序監理人實務工作參考手冊，司法院，2022年2月，28頁。 
8 家事事件法第18條立法理由。 
9 家事事件法審理細則第33、34條、第35條第1項。 
10 家事事件法審理細則第38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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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事 人 或 受 監 理 人 與 法 院 間 溝 通 之 橋

樑。其與家事調查官承法院之命就特定

事項調查事實之角色分工，尚有不同。

原 審 以 家 事 調 查 官 已 訪 視 兩 造 及 丙 ○

○ ， 就 兩 造 現 況 、 親 職 能 力 、 親 職 時

間、支持系統及丙○○受照顧情形進行

瞭解、評估而提出調查報告，足供法院

參考為由，認無需為丙○○選任程序監

理人，非無混淆家事調查官與程序監理

人角色，忽略未成年子女觀點融入最佳

利 益 考 量 之 適 用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9條 規

定之顯然錯誤。再抗告意旨執以指摘原

裁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聲明廢棄，非無

理由11」 。 而 且 ， 在 此 一 裁 定 中 ， 系 爭

案 件 事 實 該 未 成 年 子 女 年 僅 2歲 雖 無 法

直接表達個人意願，但最高法院仍認為

不得僅因派有家事調查官就特定事項已

為調查和參酌社工報告，即謂足窺案件

全貌，而無須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公益性

必要。   

二、與社工的角色不同 

法院審理親子非訟事件時，應以子

女之最佳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而兒童

及少年主管機關及福利機構，對未成年人

之保護有專業之知識及經驗，法院如於

程序中徵詢上開機關或機構之意見或囑

託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或建議

供 法 院 參 考 ， 當 可 收 事 半 功 倍 之 效 12。

然而，當程序監理人制度施行初期，由

於欠缺資源整合平台，經常與社工職務

相互重疊，致使社工成為「無償程序監

理 人 」 13。 為 避 免 重 複 訪 視 或 面 談 ， 司

法院業已製作分別通知程序監理人以及

社工之例稿，避免影響受監理人及其家

庭作息，讓此二角色可以相互聯繫，交

換 意 見 ， 溝 通 會 談 或 訪 視 內 容 議 題 14。

因此，此二者在職務執行上或有重疊之

處，但社工訪視功能重在個案家庭生活

事實狀況的描述，本身不須具備公益代

表人特質，而程序監理人則必須為受監

理人之利益為程序上一切必要行為，二

者職務上雖有重疊可能性，但在身分利

益代表性上則為程序監理人所獨有，不

可不察。於此有疑問的是法院在適用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9條 時 ， 得 否 以 已 參 酌 社

會福利機構之訪視報告為由，認為無必

要而駁回選任程序監理人之聲請？上述

本 案 裁 定 理 由 認 為 依 照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9條 規 定 ， 是 否 有 依 聲 請 或 職 權 選 任

程序監理人之必要，法院得予裁量。原

法院已二度囑託社會福利機構，對於兩

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並就訪視所

得充分評估兩造各方面親權條件，因認

無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而未依再抗

告 人 聲 請 為 未 成 年 子 女 選 任 程 序 監 理

人，要屬裁量權之行使。筆者認為按照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9條 規 定 ， 所 謂 依 聲 請

或依職權選任程序監理人固然為法院的

裁量權行使權責，但在裁定理由中，法

院似有誤解程序監理人與社工間的角色

地位，理由如下：  

11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99號民事裁定。 
12 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立法理由。 
13 婦女新知基金會，「司法院玩假的？！家事事件法施行週年體檢」新聞稿，https://www.awakening.

org.tw/topic/2280（最後瀏覽日：2024年7月20日）。 
14 李太正，家事事件法之理論與實務，八版，2023年8月，126頁，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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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程序公益代表性 

程序監理人在家事事件審理中，兒

童、少年或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常常

無法照顧或表達自己的權利及需求。為

了保障他們的聲音也能夠清楚的讓法院

聽 到 ， 家 事 事 件 法 設 置 程 序 監 理 人 制

度，由法院所選任的程序監理人擔任受

監理人權益的守護者並為受監理人的利

益，進行法律上的一切程序行為，並作

為 與 法 院 間 溝 通 之 橋 樑 ， 協 助 法 院 迅

速 、 妥 適 處 理 家 事 事 件 15。 透 過 對 於 受

監理人程序利益的保障，進而落實其最

佳利益的展現，因此，法院為保護受監

理人利益認有必要時，即應為程序監理

人之選任，不管是由當事人主動提出聲

請，或由法院依照職權選任，此一公益

代表人的性質，絕非社工所能取代，否

則即失去制度設立意義，而且程序監理

人費用（目前為5,000－38,000元），為

整個家事事件審理程序的程序費用一部

分，法院會於案件審理結束時決定程序

費用由誰負擔及負擔比例，筆者認為若

由當事人主動提出聲請時，即形同表明

願 意 承 受 負 擔 全 部 或 部 分 費 用 之 不 利

益，法院應以准許為原則，除非認有故

意拖延程序等情事而無任何公益上之必

要時，應附理由說明有如何之無公益性

必要，始得例外加以駁回，但在本案裁

定理由中，法院似認為事實審法院已二

度囑託社會福利機構，對於兩造及未成

年子女進行訪視，並就訪視所得充分評

估兩造各方面親權條件，而認無選任程

序監理人必要，此舉形同只要取得足徵

親權判斷條件的事實，就可以忽視程序

監理人的程序公益代表性，與前述另案

見解對家事調查官地位出現混淆狀況類

似。何況，社工角色是協助法院蒐集事

證判斷的事實，雖然在實務上程序監理

人亦可能提供訪視報告，但如前述司法

院已透過職務例稿區分程序監理人和社

工的訪視報告之分野，足證二者角色功

能之不同，若僅以已取得足夠社工報告

提供之事實為由，進而認為無選任程序

監理人的必要，難謂無忽視程序監理人

之公益代表性角色，甚者，未成年人於

親權酌定事件中亦為實質當事人之一16，

在本案事實該名年幼未成年子女並無意

思能力，法院若無足夠理由認為無選任

之公益性必要時，應同意聲請始足對該

年幼未成年子女提供足夠保障。最後，

依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6條 第 1項 規 定 ， 程 序

監理人之人選來源為：社會福利主管機

關 、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所 屬 人 員 、 律 師 公

會、社會工作師公會或其他相類似公會

所推薦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

化，並有處理家事事件相關知識之適當

人員，上述人員的專業背景多元並非僅

有社工專業而已，若以社工功能取代功

能面向更為多元的程序監理人，對於可

能有受監理保護需要的程序弱勢者，保

障顯有不足。  

(二) 實質權利保護 

15 司法院，程序監理人簡介：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03-4891-ded35-1.html（最後瀏覽

日：2024年7月20日）。 
16 沈冠伶，裁判憲法審查與未成年子女在家事程序之正當程序保障：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

號判決之重要程序議題研析，臺灣大學法學論叢，51卷特刊，2022年11月，10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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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監理人制度，目的是促進家事

事件的程序經濟、平衡保護關係人之實

體利益及程序利益，在親權事件，特別

是為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設，而非

父 母 的 利 益 。 依 家 事 事 件 審 理 細 則 規

定，程序監理人另有聲請閱卷、受裁判

書送達等權利，亦可以適當方法，告知

受 監 理 人 事 件 進 行 之 標 的 、 程 序 及 結

果，必要時，得與受監理人會談，審酌

其 最 佳 利 益 ， 法 院 認 為 有 和 諧 處 理 之

望，得許與受監理人之特定親屬會談，

分析利害關係及可能影響，並參與調解

程序進行。法院得令程序監理人提出報

告或建議等，家事事件法並未將其與社

工職務等同視之，亦未將其定性為代理

人性質，而係為受監理人之利益獨立為

程序行為，跟訪視社工、家事調查官的

最大區別，在於程序監理人並不是只有

提出訪視書面報告、建議，而是具備獨

立實質參與程序的程序主體。透過上述

程序的實質參與，始能落實實體法有關

子女最佳利益的規範，本案裁定斷以社

工訪視已足夠而架空程序監理人的公益

代表性，恐有忽略追求未成年子女最佳

利益之嫌，容有檢討之處。  

(三) 不同程序主體功能17 

社工與家事調查官雖亦為程序主體

之一，但其功能旨在協助法官發現家庭

真實狀況的調查與訪視，透過他們的參

與，還原個案事件的家庭人際關聯與待

證事實，並由法官依據所得事實證據加

以判斷，程序監理人的職務設定則更為

全面，透過代表受監理人，實質參與程

序並保護受監理人的程序利益，進而達

成對受監理人的實質權利保護。在角色

功能設定上，筆者認為應以社工和家事

調查官作為個案事實發見主體，若當事

人一方無聲請選任程序監理人時，法院

可主動依照職權判斷有無必要選任，但

在當事人提出選任聲請時，除非是有故

意拖延程序或有如何之無公益必要性，

否則，法院應以准許為原則，而非以已

有家事調查官或社工訪視為由，而認為

無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必要。  
 

貳、 事實審的裁量權行使是否完全 
不受審查？ 

一、以夥伴關係追求子女利益最大化 

無論是法官、程序監理人、相對立

場父母、代理人、利害關係人、社會福

利機構，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

中心，彼此之間採取共同保護實現兒童

最佳利益的夥伴關係，而非對立立場18。

依 照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9條 規 定 ： 「 就 有

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

件，未成年子女雖非當事人，法院為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於必要時，亦得

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

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

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人。」

此乃因法院於審理涉及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等事件中，除確保未

17 程序監理人與其他主體間之分工合作，詳見：鄧學仁，程序監理人制度施行後之問題與對

策，月旦法學雜誌，252期，2016年4月，11-14頁。 
18 魏大喨，兒童權利公約在台灣家事事件審理程序之實踐——以兒童意願表明權為中心，月旦律

評，22期，63頁。另參：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抗字第116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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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保障表意權及聽

審請求權之外，為免除未成年子女對於

父母之忠誠困擾，確保子女最佳利益之

詮釋能融入子女觀點，妥善安排子女之

照護及探視等事項，避免不當干擾，自

有特別規定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序監理

人 之 必 要 19。 基 此 ， 選 任 程 序 監 理 人 與

否，法院具有裁量權並無疑問，但是，

誠如前所述，該制度為一新制度，實務

上時常與家事調查官或社工角色混淆，

以致於對該條文「於必要時」的裁量判

斷，採用補充性功能，誤認上述三角色

的功能可以互相被取代，殊不知此種補

充性的裁量判斷，是從本質上忽視各自

角色的不同功能，以致於出現有家事調

查官或社工訪視安排，就「無必要」選

任程序監理人的預設立場，進而依照職

權而做出無選任必要的判斷，即便有當

事人提出聲請，結果亦同。筆者認為既

然該條文是為確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

利益」而設，程序主體間應以夥伴關係

共同追求子女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以補

充或對立關係進行程序，法院應該以積

極選任程序監理人為預設立場，除非有

明確合理確信未成年子女利益已獲得最

大實質保障或可能因此造成更多程序上

拖延，而認為無須浪費資源追求其程序

上利益時，始能認為無必要選任，如此

之裁量邏輯與設立程序監理人目的並不

衝突。  

二、幼童仍有受保護之程序利益 

程序監理人的公益代表人功能，並

非僅涉及未成年子女意見陳述權保障單

一面向而已，因此，年幼雖可能不具意

見陳述與表達能力，不應該構成無選任

必要的理由，特別是在當事人主動提出

聲請，而法院認為不必要時，二者對於

有無選任程序監理人之公益必要性出現

歧異，雖然法院享有最後裁量權，筆者

建議應以同意選任為優先考量，始能將

程序監理人制度的公益性目的予以最大

化，而如此之解釋並未架空法院裁量權

行使空間，反而更能正確實踐程序監理

人之制度。另外，其他國家使用程序監

理人制度為公費支出，在我國則無論是

當事人聲請或法院職權選派，在實務上

認其為訴訟費用之一部，當事人自願額

外承擔此一訴訟費用風險，應尊重其自

由意願與代替未成年子女對公益性的追

求，此與當事人無意願聲請但由法院主

動依職權選任情況，當事人被動成為承

擔費用風險者的心態有所不同，法院亦

無須有同意選任後是否會對當事人造成

經濟負擔的審理壓力。  

三、裁量權行使界限 

前 述 最 高 法 院 在 112年 度 台 簡 抗 字

第99號民事裁定認為，下級審混淆程序

監理人與家事調查官職務角色地位，而

「認無需為丙○○選任程序監理人，非

無混淆家事調查官與程序監理人角色，

忽略未成年子女觀點融入最佳利益考量

之 適 用 家 事 事 件 法 第109條 規 定 之 顯 然

錯誤。」但在本案裁定面對程序監理人

與社工地位的混淆，卻認為「未依再抗

告 人 聲 請 為 未 成 年 子 女 選 任 程 序 監 理

人 ， 要 屬 裁 量 權 之 行 使 ， 於 法 並 無 不

19 家事事件法第109條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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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再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適用民法

第1055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09條法規

顯有錯誤云云，不無誤會。」。二者法

律見解明顯矛盾，於此，筆者認為最高

法院對於事實審的職權裁量，並非完全

不予審查，一般而言，最高法院對於民

事訴訟的事實審法院職權行使裁量，仍

保有一定程度之審查密度，特別是民事

訴訟關於「實體理由及主文諭知」者，

由於涉及到個案事實之認定、法院指揮

訴訟之進行、證據取捨及利益衡量，無

法僅以形式審查方式為之，須有待當事

人言詞辯論後始能認定，應委諸事實審

法院依法裁量，所以法律審僅於例外情

形 下 ， 始 得 依 「 裁 量 濫 用 之 禁 止 」 法

理，介入審查事實審法院之判斷是否已

達違法，否則原則上會尊重事實審法院

之判斷，而為「寬鬆審查之方式」。然

而判決為法院對於訴訟事件所為之公法

的意思表示，公法上所發展之「裁量濫

用之禁止」的相關理論，在不違背司法

機 關 之 審 判 本 質 前 提 下 ， 應 當 可 援 引

參 照，而 民 事訴 訟 法第 468條規定 判決

不 適 用 法 規 或 適 用 不 當 者 ， 為 違 背 法

令，解釋上可認為包括「裁量濫用」之

情形 20。究竟本案情況是否有適用，在

問題思考層次上應先解決裁定是否可如

判決一樣受到審查，於此筆者認為裁定

同為法院依據公法（民事訴訟法、家事

事件法）所為對外之意思表示，亦當須

受到「裁量濫用之禁止」的相關理論審

查。次一個問題思考層次即須判斷本案

事實審法院有無發生裁量濫用之情事，

筆者認為，在對於程序監理人與家事調

查官角色混淆不清的認定上，最高法院

已有前例認為構成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而本案裁定對於社工角色的混淆爭議，

卻 以 此 係 事 實 審 裁 量 權 行 使 而 不 予 審

查，恐出現法律判斷的錯誤。第一，本

案裁定從形式上即已拒絕提供當事人救

濟的機會，誤解只要是法院依職權裁量

所為之決定，法律審即不予審查，進而

忽 視 當 事 人 追 求 公 正 程 序 請 求 權 之 權

利，亦即，法院的審理程序，本應朝向

有利於當事人的方向進行解釋運作，而

不得片面的僅追求程序或法院的便利。

第二，本案裁定同樣忽略把未成年子女

觀點（由程序監理人代表）融入最佳利

益的考量，且當事人已提出聲請選任，

法院卻以錯誤的角色認知，充當為合理

裁量的運用，剝奪該名年幼子女的程序

利益代表性的實踐可能性，形成適用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9條 規 定 之 裁 量 濫 用 ， 恐

亦有構成適用法規顯然錯誤之嫌。  

結  語 

程 序 監 理 人 制 度 自 實 施 以 來 ， 在 親

權 事 件 ， 依 據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109 條 規

定，就有關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事件，未成年子女雖非當事人，

法院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於必

要時」，亦得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

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未成年子女選任程



20 最高法院如何審查就事實審依法享有裁量權之範圍、密度及方法，參閱：林俊廷，論民事之

事實審法院職權行使與裁量權──以最高法院判例及決議建立之原則為標準（下），司法週

刊，1817期，2016年9月，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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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監理人。法院審理出現程序監理人與

其他程序主體角色功能的混淆，有濫用

「必要性」裁量之嫌，進而忽視其為公

益代表人之角色設定，而未將未成年子

女觀點融入最佳利益考量之適用家事事

件 法 第 109條 規 定 之 法 律 錯 誤 ， 不 可 不

察。♣ 
（本文已授權收錄於月旦知識庫www. 

lawdata.com.tw；更多裁判分析月旦法律

分析庫lawwi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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